
本案中，法院审理认为，某
矿冶公司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
设施、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行
为违反了相关法律 规 定 。 某
地 环 保 局 做 出《责 令 停 产 整
治决定书》的规定，但该局在
复查后，应再次做出《责令改
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》送 达 某
矿 冶 公 司 ，并 再 次 复 查 时 发
现 拒 不 改 正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
行 为 的 ，才 可 实 施 按 日 连 续
处 罚 。 而 某 地 环 保 局 复 查 后
未 再 次 做 出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
为 决 定 书 ，也 未 再 次 进 行 复
查 ，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做 出

《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》，违反
法定程序，属程序违法，故判决
撤销该处罚决定书。

对于法院的判决，基层环
保部门执法人员反响较大，意
见各不相同。有的执法人员认
为，某地环保局虽然没有直接
送 达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
书，但送达的责令停产整治决
定书本身也具有责令立即停止
违法排污行为的内涵。法院在
审理此案时，应当参照该《办法》
第七条判断某地环保局首次做
出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时间，而
不应按照《办法》第十四条的规
定来判决此案首次做出实施按
日连续处罚的时间。

《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：“复
查时排污者被 认 定 为 拒 不 改
正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 行 为 的 ，
环 境 保 护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按 照
本 办 法 第 八 条 的 规 定 再 次 做
出 责 令 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
并 送 达 排 污 者 ，责 令 立 即 停
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，并 应
当 依 照 本 办 法 第 十 条 、第 十
二 条 的 规 定 对 排 污 者 再 次 进
行复查。”

对此，笔者研究判决书后
发现，鉴于某地环保局在没有
向某矿冶公司送达责令改正违
法 行 为 决 定 书 的 情 况 下 ，于
2017 年 4 月 28 日对其做出《按
日连续处罚决定书》，此时已经
出现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前置
程序错误，法院在判决书中也
提出了意见：即某地环保局做
出《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》，在
进行复查后，应再次做出责令
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某矿
冶公司，并再次复查时发现拒
不 改 正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 行 为
的，才可实施按日连续处罚。

对此，笔者认为，法院在判
决书中提出的意见为环境执法
中出现类似程序错误的问题提
供了补救的措施。同时，也为
广大环境执法人员提供了宝贵
的执法建议。

按日计罚程序合法方可罚
——对某地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案件败诉的思考

2017 年 3 月 10 日，某地
环保局对当地一家矿冶有限
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，这家
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
施，导致大气排放污染物严
重超标。

针对超标排放的违法行
为，某地环保局根据《环境保
护法》的规定，于 2017 年 3 月
20 日 向 这 家 矿 冶 公 司 送 达
了《责令停产整治决定书》。
2017 年 4 月 5 日 ，在 这 家 矿
冶公司停产整治期间，某地
环保局根据《大气污染防治
法》的规定，向这家矿冶公司
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责
令停产整治，针对二氧化硫排
放浓度超标的违法行为罚款
100万元。

2017年4月12日，某地环
保局在对这家矿冶公司进行
复查时，经现场监测，这家矿
冶公司烟化炉二氧化硫浓度
超标 1.6 倍。某地 环 保 局 依
据《行 政 处 罚 法》第 二 十 三
条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五十九
条的规定，经履行告知等程
序后，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做
出《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》，
决定对其自下达责令停产整
治决定之日的次日起，按照
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，
自 2017年 3月 21日起至 2017
年 4月 12日止，共计 23天，每
天100万元，共计罚款2300万
元整。

生 态 环 境 部 门 在 环 境 法
律 层 面 对 实 施 按 日 连 续 处 罚
做出了规定，但在实际执行过
程中，由于执法人员理解的不
同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。

2016 年 5 月，原环境保护
部制定的《环境行政执法文书
制作指南》中对《责令改正违
法行为决定书》《按日连续处
罚决定书》《责令停产整治决
定书》等 33 个环境行政执法文
书进行了规范制作，并对每一
种 文 书 的 适 用 范 围 也 作 了 明
确要求。如《责令改正违法行
为决定书》适用于经过调查取
证 确 认 当 事 人 存 在 环 境 违 法
行为，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
期改正；《责令停产整治决定
书》适用于对超标、超总量的
违法行为做出停产整治决定。

关 于“ 责 令 停 产 整 治 ”的
法律属性，在《环境行政处罚办
法》中既没有罗列入第十条的行
政处罚种类之中，也没有将“责
令停产整治”列入第十二条的
责 令 改 正 形 式 的 行 政 命 令 种
类之中。笔者认为，责令停产
整 治 是 环 保 行 政 机 关 责 令 排
污者停止生产，对生产工艺或
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满足达
标 排 放 要 求 而 实 施 的 一 种 暂
时性控制的行政命令。

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
按日连续处罚办法》（以下简
称《办法》）对实施按日连续处
罚适用范围、实施程序、计罚
方 式 也 做 出 了 明 确 的 规 定 。
该《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，环境保
护 主 管 部 门 应 当 在 送 达 责 令
改 正 违 法 行 为 决 定 书 之 日 起
三十日内，以暗查方式组织对
排 污 者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 行 为
的 改 正 情 况 实 施 复 查 。 第 十
二条第一款同时规定，环境保
护 主 管 部 门 复 查 时 发 现 排 污
者 拒 不 改 正 违 法 排 放 污 染 物
行为的，可以对其实施按日连
续处罚。

《办 法》中 实 施 按 日 连 续
处罚的前提是送达了《责令改
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而并不
是 送 达《责 令 停 产 整 治 决 定
书》。也就是说，责令停产整
治 决 定 书 并 不 是 实 施 按 日 连
续处罚的前置条件。

在本案中，某地环保局于
将 2017 年 3 月 20 日向某矿冶
公司公司送达的《责令停产整
治决定书》作为该局在 2017 年
4 月 28 日向某家矿冶公司做出

《按日连续处罚决定书》的前
置条件，这就是本案中造成按
日计罚程序出现偏差的原因，
已违反法定程序。

◆刘永涛金鸿飞

有关媒体近日报道了某地一家矿冶公司被当地环保局按日连续处罚2300万元。最终，因某地环保局处罚程序违法，这
张“巨额罚单”被某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。

对于此案，笔者认为，从媒体上报道的情况并结合某市人民法院做出的《行政判决书》中的内容看，某地环保部门因执法
程序违法而导致此案败诉，其中一些环境执法方面的细节问题确实值得大家思考，并在今后的执法中加以注意。

分析 观点

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执法偏差 执法者应尽量避免程序违法
■案情介绍

◆肖欢欢

两次从广东省东莞市运输垃
圾废渣至中山市南朗镇码头进行
填埋，经群众举报后被抓现行。
因涉非法转移倾倒废弃物，对土
壤、周边水质造成严重污染，中山
市环境科学学会对李某祥等 5 人
以及中山某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提
起公益诉讼。

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做
出一审判决。被告李某祥等 5 人
以及中山某农 业 投 资 有 限 公 司
非 法 转 移 倾 倒 废 弃 物 ，均 构 成
环 境 民 事 侵 权 ，判 决 共 同 赔 偿
生 态 环 境 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
能损失费用 2052086.4元。

两次非法转移倾倒废弃
物被查获

中山市南朗镇横门西水道西
三围区域原为水塘，后经调整划
为工业用地，该土地使用权人为
中山市围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 围 垦 公 司 ”）。 2015 年 3 月 12
日，被告中山某农业投资有限公
司从围垦公司租来土地用于填土
经营，并约定不得转租赁垦地或
转卖租赁合同。但在 2016 年 6 月
1 日，其将涉案地块转租给了没
有规范填土条件的被告苏某新进
行填土。

2016 年 8 月 15 日，被告万某
均在明知被告胡某勇用船运输货
物填土及李某祥经营的洗水场经
过分拣后的垃圾废渣需找人处理
的情况下，介绍被告李某祥与被
告胡某勇认识，由被告胡某勇以
每 吨 65 元 ~70 元 的 垃 圾 处 理 价
格，使用“平南顺辉 969”号船，与
该船船主胡某栋一同将被告李某
祥经营的位于东莞市滘道镇大罗
沙村工业垃圾临时中转场洗水厂
内废物运输至中山市南朗镇横门
西水道西三围码头，交给被告苏
某新进行填埋，并支付其人民币
8000 元。

同年 8 月 23 日，被告胡某勇
再次使用“平南顺辉 969”号船，
从被告李某祥处运输一批废弃物
至南朗镇横门西水道西三围水
域，在准备交给被告苏某新填埋
处理时，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

抓获。
公 安 人 员 当 场 查 获 船 上 约

600 吨废弃物，及时阻止了这次
垃圾倾倒行为。目前该船运载的
垃圾已交由东莞市滘道顺制品加
工店进行处理，被告胡某勇两次
收取被告李某祥支付的垃圾处理
费共计人民币 126500 元。

填埋废弃物严重污染
环境

据中山市固体废物和化学品
环境管理中心勘查结果显示，“平
南顺辉 969”号船装载的由蓝色
大帆布覆盖的废品，以及横门西
三围填埋场填埋的废物，为同一
类废物，主要是废塑料块、废塑料
薄膜、废尼龙绳等混杂废物以及
部分生活垃圾。

经 生 态 环 境 部 华 南 环 境 科
学 研 究 所 评 估，在 废 弃 物 填 埋
区 域 土 壤 中 ，汞 超 过 了 限 值 标
准。在周边水体中，氨氮、化学
需 氧 量 、总 磷 等 指 标 也 不 同 程
度 超 过 限 值 标 准 ，区 域 土 壤 及
周边水质受到了严重污染。根
据 污 染 土 壤 量 、土 壤 修 复 单 价
以 及 生 态 环 境 损 害 计 算 ，两 次
非法倾倒废弃物造成的生态环
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
务 功 能 损 失 费 用 不 少 于
2052086.4元。

6名被告被判赔偿生态
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

目前，被告李某祥、苏某新、
胡某勇、万某均倾倒废弃物垃圾
行为，均共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
后果，构成污染环境罪，已被判处
刑罚。

此外，被告中山某农业投资
有限公司未经围垦公司同意，将
涉案地块转租给没有排污资质的
苏某新管理，放 任 了 环 境 污 染
行 为 发 生 。 被 告 胡 某 栋 为“ 平
南 顺 辉 969”号 船 船 主 ，两 次 与
胡某勇共同运输废弃物。广州
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做出一审
判决，6 名被告行为均构成环境
民事侵权，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，
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
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
2052086.4元。

中山市6名被告非法转移倾倒废弃物

法院判决要求共同赔偿205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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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72 年，位
于美丽的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。经过全体潍
钢人艰苦创业、求实奋进，公司不断发展壮大，
现已形成了总资产 70 多亿元，固定资产 50 多亿
元，占地 3600 亩，员工 8000 多人，集炼铁、炼钢、
轧钢、制氧、焦化、余热发电、新型建材生产为一
体的大型钢铁制造与相关配套产业综合体，是
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中国五矿商会会员单位，
是全国 500 家大型企业集团之一，也是中国制造
业 500强、山东省企业 100强、潍坊市十强企业。

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秉承“专、精、特、
新”产品发展道路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树立品
牌意识，追求品质至上。通过研发钢帘线用钢、
胎圈钢丝用钢、轴承钢、汽车用钢、高速铁路用
钢、海洋工程用钢等新钢材品种和生产汽车、船
舶、石油、化工、机械制造等行业配套的特种钢
材，着力钢材延伸加工，提升价值链，推动产品
由中端向末端、由末端向商品的迈进。实心气
保焊丝产品质量已达到全国先进水平，钢绞线
产品已经在全国多个钢铁线路上得到了应用，
并且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指引下，伴随中国高铁
走出国门。目前，公司生产的高速线材、特钢棒
材两大系列八大品种五十多个规格产品已覆盖
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，并
出口亚、欧、美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■发展循环经济，打造循环经济圈

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牢固树立和践行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绿色发展理念，一
直致力于打造“品牌潍钢、绿色潍钢、节约型潍
钢”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，走“专、精、特、新”的循
环发展之路，在转型跨越的过程中，高投入、立
体化开展节能环保工作，共同营造绿水蓝天。
为打造企业内部循环经济圈，截至 2017 年底，已
累计投入资金超过 13 亿元，通过工业废渣和废
水综合利用、全流程工业余热回收、高炉煤气和
焦炉煤气的科学使用等一系列改造工程，形成
完整的二次循环产业链，所有工序的副产品或
废弃物全部回收利用，做到了闭路循环，实现了

能源的梯级利用、污水的循环利用和固体废物的全
部利用，整个集团的生产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做到了

“零排放”，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。今
年，公司被工信部确定为“绿色工厂”。

▶建设五大系统，加强能源循环利用

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系统。这套系统由四部
分构成：一是高炉矿渣超细粉项目，采用国际先
进、成熟的集烘干、粉磨、选粉于一体的立磨工
艺，利用公司高炉水淬矿渣改造粉磨生产线 1
条，是国家鼓励发展的新型建筑材料；二是钢渣
微粉项目，这个项目采用余热自解闷渣处理工
艺，经三级破碎、磁选后，渣钢送至炼钢厂回收
利用，尾渣送入钢渣粉磨生产线磨成钢渣微粉；
三是年产 20 万立方米加砌块项目，对废钢渣、锅
炉除尘灰、粉煤灰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；四是
矿渣水泥项目，这个项目采用外购熟料，结合自产
矿渣粉、钢渣粉的先天优势，延长企业产业链。

工业废水循环利用系统。这套系统每天可
处理废水 3 万吨，实现了废水“零排放”。所有生
产设备的冷却水全部采用密闭循环冷却系统，
降低了耗水量，发电产生的废水回收用于烧结、
炼铁、喷淋降尘、炼焦拌料等工序。年循环利用
废水 1400 万吨。目前，生产每吨钢只消耗新水
2.77 吨，在钢铁行业内属于一流水平。2016 年

又新建“30 万立方米雨水回收池”，实现了雨污
分离的同时，2017 年一个雨季收集雨水 150 万立
方米，创利约 500万元。

煤气回收综合利用系统。通过高炉煤气
TRT 发电系统和纯煤气发电系统，充分利用炼
铁、炼钢和干熄焦生产环节产生的煤气，每年可
发电 9 亿千瓦时，节能 27 万吨标准煤，在实现煤
气“零放散”的同时，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
余热回收利用系统。转炉余热、烧结余热、
焦炉余热、矿渣余热除用于发电外，目前正在实
施工业余热城市供暖项目，最大限度的回收所
有工业余热用于城市供暖。目前已经实现为厂
区周边 100 多万平方米的民用住宅提供冬季取
暖热源，通过能源管控平台对全公司的能源使
用进行全面梳理和科学规划，研究结果表明公
司的工业余热利用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，通
过最先进的余热采集和利用工艺，具备用于民
用住宅面积达到 1500 万平方米的冬季供暖能
力。2017 年下半年又开启了能源管理平台的二
期建设，在现有基础上，力争实现能源利用效率
提高 30%以上的目标。

深化资源利用。采用北京大学自主研发的
专利技术，将高炉热态渣变废为宝，成为新型节
能保温材料的“矿渣棉制品”，这一项目将有效
解决高炉渣热量回收和高附加值资源化综合利
用问题，年产 12 万吨高炉熔渣制备矿物纤维保
温节能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投产，年产值 3.3 亿
元 ，利 润 3200 万 元 ，上 缴 税 金 9700 万 元 ；投 资
3710 万元建设烧结机脱硫项目，使用焦化工序
产生的低浓度氨水作为脱硫剂，在污染物达标
排放的同时，回收硫酸铵作为化肥原料，年生产
硫 酸 铵 3.6 万 吨 ，年 增 加 收 入 1836 万 元 ；投 资
1600 万元建设焦炉干法除尘系统，在减少污染
的同时，每年可回收焦末 2700 吨，年节约 162 万
元；投资 1.6 亿元建设干熄焦项目，在减少大气
污染物排放的同时，回收的热量年发电近 1 亿千
瓦时，年节约 1.2 万吨标准煤、熄焦水 40 万吨，年
节约 92 万元；投资 660 万元新建高压氨水无烟
装煤项目，项目系统实现焦炉装煤时对集气管
翻板、风机和高压氨水泵等实施全自动控制，无

需人工干预，项目设计烟尘收集率 99%以上。此
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，达到装煤过程中焦炉
煤气全部收集，实现了即环保、又节能的目的，
进一步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。

▶实施智能化管控，循环经济再上台阶

2016 年 6 月，完成智慧工业节能平台一期建
设，主电力和自来水管网已经全部纳入管控，动
力发电厂的所有生产运行数据全部并网上传，
通过大数据分析、能源动态平衡与优化调度等
先进技术，实现能源优化配置与精细化管理节
能，达到能源管理事前预测、事中控制、事后分
析。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接近 40%的能源消
耗已经通过数字化的方式集中管控并发挥了作
用，这标志着潍坊特钢集团的循环经济发展又
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目前，项目二期已经开
始施工，项目完工后，将实现集团公司水、电、煤
气、压缩空气、蒸汽、氧气、氮气、氩气等八大能
源介质一级、二级平衡系统的建立和炼铁厂 1#
高炉、2#高炉、喷煤车间、烧结车间等全部车间
的能源数字化集中管控，在现有基础上力争实
现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30%以上的目标。

■履行社会责任，获得广泛赞誉

2016 年 9 月，山东省循环经济现场会在公司
召开，山东省有关领导亲临
调研指导工作，对公司在循
环经济工作中取得的成绩
表示肯定。2017 年在山东
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
整治攻坚动员大会上，省有
关领导对公司节能减排工
作给予肯定。在全国钢铁
行业评比中，公司取得煤气
回收利用率、千人工亡最低
率、污染物综合排放合格率
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2018 年 1 月，潍坊特钢
集团有限公司于光富董事

长荣获“山东省 2017 年循环经济十大年度人物”
称号。潍坊特钢集团先后荣获“国家大型企业”

“山东省明星企业”“山东省资源综合利用先进
单位”“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“首批中国绿
色新标杆品牌企业”“潍坊市先进党组织”等称
号，连续六年在全市纳税名列前五位，连续十年
被评为“潍坊市经济工作先进单位”。

■创建绿色工厂，实现可持续发展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潍坊特钢集团将坚持创新、
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聚焦钢铁主
业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产品产业链延伸，朝着

“质量效益双增长、创新发展双突破”的总体目
标，凝心聚力、阔步前行，规划建设金属新材料
产业园，采用“园区+工业地产”模式，园区规划
占地面积 5100 亩，建设“80 万吨焊丝胎圈金属制
品”等六大钢材深加工项目，引进产业链协作企
业 20 余家，打造全省集钢材深加工和高端制造
为一体的特色钢铁小镇。计划 2020 年前，把潍
坊特钢集团建设成为“花园式绿色工厂”、AAA
级的绿色旅游钢铁企业。“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做
环保、胸怀坦荡理直气壮讲环保”，努力成为潍
坊市乃至山东省的环境保护标杆企业和国内最
具竞争力的特种钢材生产制造企业之一，为地
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。

潍坊特钢潍坊特钢：：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全面打造绿色钢企全面打造绿色钢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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